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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与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签订

《泰康人寿委托投资资产管理费及投资咨询服务费协议

（2022年至2024年）》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公告编号：2022 年度第 5号

根据银保监会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将泰康资产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泰康人寿保险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）签订《泰康人寿委托投资资

产管理费及投资咨询服务费协议（2022 年至 2024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协

议》）重大关联交易有关信息披露公告如下：

一、 交易对手情况

泰康人寿与泰康资产的控股股东均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，泰康人寿为泰康资产受同一方控制的关联方。截至目前，泰康人

寿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企业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

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

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28 日

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-1 号（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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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中关村创新中心）1 层

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

开展各类人民币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，其

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（不包括团

体长期健康保险）、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

务；开展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；开

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、检验、理

赔等业务；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

的范围内，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的保险业务；开展保险咨询业务；依照

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

销售业务；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批准的其它业务

二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 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类型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泰康资产与泰康人寿签署《协议》，明确 2022

年度至 2024 年度委托投资资产管理费及投资咨询服务费，协议范围

内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和咨询费金额预估不超过 135 亿元，达到公司重

大关联交易标准。

（二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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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与泰康人寿签署《协议》，接受泰康人寿委

托进行资产管理并收取委托资产管理费，向泰康人寿提供投资咨询服

务和技术支持并收取投资咨询服务费，预计 2022 年至 2024 年管理费

和咨询费合计金额不超过 135 亿元。

三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泰康资产与泰康人寿签署《协议》，按照《协

议》约定泰康资产分别收取 2022 年、2023 年及 2024 年管理费和咨

询费，预估合计金额不超过 135 亿元。《协议》就泰康资产接受泰康

人寿 2022 年至 2024 年委托进行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的各账户、各品

种管理费率/服务费率、计算口径和方法，以及费率调整等进行约定。

本协议结算方式为转账方式，泰康人寿按季度向泰康资产转账支

付管理费和咨询费。

四、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2022 年至 2024 年投资资产相关费用包括资产管理费、投资咨询

服务费、投资交易服务激励费和直投和委外组合的运营服务费。其中，

基础管理费和基础服务费根据具体投资账户或品种设定不同的费率，

根据净账面价值等进行计算；超额管理费和超额激励费的收取金额与

最终投资绩效挂钩；投资交易服务激励费的收取金额与泰康资产向泰

康人寿提供的额外投资交易服务的频率、强度、质量、额外费用支出

挂钩；直投和委外组合的日常运营服务费根据设定的费率，基于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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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账面价值进行计算。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、不公平交易或任

何损害公司及其股东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 决策的机构、时间和结论

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经办部门为泰康资产公司财务部，本次

关联交易已经泰康资产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一

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经泰康资产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。

（二）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2021 年 12 月 17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

十一次会议以传签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传签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关

联交易。

六、 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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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。
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2 年 1月 20 日


